
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12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７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

１６

楼会

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计

７

名、股东代表共计

７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８．４８１４％

；参加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３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

，

７３７

，

７９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０９％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小宁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有：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会

计师王宗发先生；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松林先生；澳门华山创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贸

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勇力先生；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珂先生；陕西华山创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任旭东先生；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梁倩女士（被授权代表挪威中央银行行使表决权，持股数

量为：

９１６

，

８６１

股）及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股）代表李华先生。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相

关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二、（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公司将在

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合格投资

者，特定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１０

名。 上述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

格优先原则确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

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４

、发行数量：本次拟发行

Ａ

股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２５０

万股。 在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的范围内，由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本次发行股票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

发行价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８．９８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在此基础上，本次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

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２４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２４

，

１１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８０％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６９８

，

７５８

股，合计

６９８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７４％

。

６

、锁定期及交易安排：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流通。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７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用于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具体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

万元

）

１

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

统工程

５４９

，

４１８．００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７９

，

４１８．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为满足项目开展的需要，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相应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相应项目

的资金需要，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

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９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效期为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二）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０％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

合计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４％

。

（三）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０％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

合计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４％

。

（四）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０％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

合计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４％

。

（五）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５４

，

０００

股，合计

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合

计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８６％

。

（六）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

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５４

，

０００

股，合计

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合

计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８６％

。

（七）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５４

，

０００

股，合计

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合

计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８６％

。

（八）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６９

，

０００

股，合计

６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８６％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８５３

，

８７０

股，合

计

８５３

，

８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６８％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

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就贵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公司十六楼会议室（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Ａ１

区开元路

２

号）召

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如下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１

、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股东、股东授权代表、董事、独立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及

／

或授权委托书；

２

、 贵公司董事会向本次股东大会提出的提案；

３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及

４

、 贵公司之公司章程。

本所亦根据有关规定委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和现场表决的程序进行

了审核和见证。

本所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

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到的有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

未对有关会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或非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贵公司向本所保证，贵公司向

本所提供的文件、数据、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且一切足以影响本

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己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召开的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作出的决议， 贵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 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审议事项等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就前述会议事项再次进行了提示性公告。本所认为，上述会议通知的发出时间、内容和方式符合《公司法》

和《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之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程序是合法有效的。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业已按照董事会所公告的时间和地点举行， 由贵公司董事长袁小宁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经本所律师查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７

人，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合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

７８．４８１４％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３

人，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

，

７３７

，

７９０

股，合

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０９％

，符合《公司法》、《规则》及贵公司之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股东大

会的有效表决权数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是合法有效的。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出席贵公司股东大会的人员主要包括：

１

）贵公司部分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２

）贵公司部分董事及独立董事；

３

）贵公司部分监事；及

４

）贵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我们认为，根据《公司法》和《规则》及贵公司之公司章程，贵公司董事会有资格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经

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人员均有权或已获得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公司股东授权代表均已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审议议案并进行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进行现场表决

前，已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进行现场表决时，经由律师、股东代表与

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经本所律师查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规则》及贵公司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作出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４．

发行数量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２４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２４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８０％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６９８

，

７５８

股，合计

６９８

，

７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７４％

。

６．

锁定期及交易安排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７．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９．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９

，

１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３

，

７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２％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０％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４％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０％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４％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合计

２０７

，

６１２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０％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合计

７１５

，

２５８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９４％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５４

，

０００

股，合计

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合计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８６％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５４

，

０００

股，合计

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合计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８６％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５４

，

０００

股，合计

５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６８％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合计

８６８

，

８７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８６％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２０１３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现场表决同意

７９８

，

０２８

，

５３１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８１４

，

９２０

股，合计

７９８

，

８４３

，

４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４６％

；现场表决反对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反对

６９

，

０００

股，合计

６９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８６％

；现场表决弃权

０

股，网络投票表决弃权

８５３

，

８７０

股，合计

８５３

，

８７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６８％

。

经本所律师查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规则》及

贵公司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之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上述法律事项而出具，而并未涉及其他法律事项。 本

所同意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所同意贵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将本法律意见书呈送深

圳证券交易所并予以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及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写字楼２座１００８

事务所负责人：

王英哲

经办律师：

王英哲

温建利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 兰州黄河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１４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０％

左右

盈利

：９６４

万元

盈利

：2700

万元左右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主营业务利润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

２

、股票投资盈利

１４００

万元左右。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有关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

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 兰州黄河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临）—

０１５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说明：公司在同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中未披

露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单季度的相关情况，特此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０％

左右

盈利

：

９６４

万元

盈利

：

2700

万元左右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４５３

元

０．０５１９

元

其中：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

：１５４０

万元左右 亏损

：１６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８２９

元

－０．００９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主营业务利润较去年同期略有增长；

２

、股票投资盈利

１４００

万元左右。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有关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

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０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等申请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亚大塑料”）、沈阳凌云

汽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凌云”）、烟台凌云汽车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烟台

凌云”）拟向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凌云集团”）等关联方申请委托贷款。

●

本次关联交易可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海亚大塑料拟向河北太行机械工业有

限公司（简称“太行工业”）申请委托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沈阳凌云拟向河

北燕兴机械有限公司（简称“燕兴机械”） 申请委托贷款

６５０

万元，拟向凌云集团申请委托

贷款

４５０

万元；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烟台凌云拟向凌云集团申请委托贷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

凌云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行工业、燕兴机械为凌云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向凌云集团、太行工业、燕兴机械申请委托贷款构成关联

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１２

个月本公司与凌云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有房屋租赁、

申请委托贷款产生的关联交易； 与太行工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仅限于申请委托贷款产生的

关联交易； 与燕兴机械未发生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有关事项公司已按规定进行了对外公

告。

本次委托贷款的金融机构为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与其签订《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 的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按规定进行了对外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公司名称：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住所：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喜增

注册资本：

２１

，

８９３．８９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塑料管道及相关设备、高压电器设备零部件制造；机

加工；集团内部能源管理（只限分支机构经营）；房租租赁（只限自有房屋）；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

定规定须报经批准的项目，未获批准前不准经营）

２

、公司名称：河北太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

住所：石家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赣江路

２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喜增

注册资本：

９

，

９４４．４５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国家核准的军用产品；纺织机械及零部件、家用燃气具及零部

件、机电产品（国家限制产品除外）、流态粒子电炉、静电喷涂设备、厨房用具的开发、生产、

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油

田机械、磁性材料成形设备（国家限定产品除外）的开发、生产、销售；住宿、正餐（含凉拼）、

烟、酒、日用百货的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租赁。

３

、公司名称：河北燕兴机械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

住所：张家口市桥东区马路东西街

４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喜增

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７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针织机械、民用改装汽车、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原材料及相关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三来一补业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经协商，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海亚大塑料拟通过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太行工

业申请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为三个月，利率在半年期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

１０％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沈阳凌云拟通过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燕兴机械申请金额为

６５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向凌云集团申请金额为

４５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利率在基

准利率基础上下浮

１０％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烟台凌云拟通过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凌

云集团申请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

１０％

。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目的是为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

上下浮

１０％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对《关于向北方凌云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等关联方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九名，

全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关联董事李

喜增、罗开全、王世宏、信虎峰、李志发、范军予以了回避表决，三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上海亚大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河北太行机

械工业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 全资子公司沈阳凌云汽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河

北燕兴机械有限公司和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 全资子公司烟台凌云

汽车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 有利于满足

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

１０％

，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遵循了公

平公正的市场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相关

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该三家子公司向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申请委托贷款。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６

证券简称：全聚德 编号：

２０１３－２５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

控制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因拟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起临时停牌。

９

月

２５

日和

１０

月

９

日因公司正在积极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申请股票继续停牌。

１０

月

９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临时）审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披露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２

）及《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等相关文件，同时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开市起复牌。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经询问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不存在除已经公开披露的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外的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５．

经查询，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

公司正在进行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北京市国资委、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能否获得北京市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３．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公司披露了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６

），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进行了预测，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８

，

１２２

万元—

１２

，

１８２．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４０％

—

－１０％

，截止目前不存在需要修正业绩预测的情形。

４．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

土地及相关附着物纳入收储的进展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土地收购协议的签订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及相关

附着物纳入收储的议案》，同意临桂县土地储备交易管理中心（下称“土地管理中心”）收储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三金集团桂林三金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三金生物”）位于临桂

镇人民路

１１２

号的

５３

，

２２８．３０

平方米土地及

５６

，

２８０．８２

平方米地上建筑物， 并授权管理层负

责签订相关协议和办理该资产收储相关手续。 《关于拟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及

相关附着物纳入收储的公告》详见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拟整合

吸收全资子公司部分医药资产的议案》，《关于拟整合吸收全资子公司部分医药资产的公

告》具体情况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与三金生物签订了《关于三金集团桂林三金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及业务

转让协议》，将三金生物的资产及业务分期分批进行转让，其中包括三金生物原有的土地

面积

３５

，

６３５

平方米（土地证号：临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１９１６

号，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综

合、工业用地）和地上建筑物面积

３２

，

５６０．５２

平方米权属。 目前该宗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转

让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为简化土地收购手续，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县人民政府

同意，本次《土地收购协议》以公司为主体，进行统一签署办理。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收到土地管理中心的《土地收购协议》。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面

积与上述面积无差异。

４

、本次收购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补偿金额以广西国泰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和广西国泰

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价

１０２

，

７４９

，

０３０

元为准， 其中土地补偿款

２８

，

７４３

，

２８２

元、

地上建筑物补偿款

７４

，

００５

，

７４８

元。

５

、上述款项由土地管理中心对本次收购土地进行招标拍卖挂牌成交后十个工作日内

向公司支付补偿总金额的

８０％

，余款在双方交地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付清。

６

、公司承诺在该宗土地招拍挂成交后

２

年内，清空宗地内所有评估资产外属于本公司

的资产，移交土地和地上建筑物。

二、本次土地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桂林市政府“向西发展，保护漓江，再造一个新桂林”的政策指引及公司发

展规划，在桂林市西城开发区秧塘工业园建设新厂区即公司现代中药城项目，建成后公司

及三金生物将整体搬迁至新的厂区。 本次收储后，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能持续

稳定发展，政府允许公司在本宗土地招拍挂成交后

２

年内继续在该地块上生产经营。 公司

将制定搬迁计划时间表，根据搬迁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双方签字并盖章的《土地收购协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９

股票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９

：

００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工业园四楼会议室。

（二）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三）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５

名， 代表公司股份

５６５

，

７３１

，

０９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３．９２％

。

（四）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常毅董事主持。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乳粉

加工厂的议案

５６５，７３１，０９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薛莲律师、盛芝然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

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８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００

万至

－８００

万元。

（三）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４１．８０

万

（二）每股收益：

０．０６２８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本公司控股子企业宁波明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７３

﹪）

原定将半数设备搬迁至泰州生产基地方案，虽经职工大会多数通过，但因

受投反对票员工强力阻挠被迫放弃， 宁波明晰进行原地整改。 致销售收入下

降，亏损增加，预计

１－９

月亏损

５１００

万（

２０１２

年同期亏损

２９２５

万）。

（二）本公司控股子企业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５６．４８

﹪），因部分大客户推迟验收、结算及人力成本增加，致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销售

收入下降，亏损增加，预计

１－９

月亏损

５８００

万（

２０１２

年同期亏损

７５．５７

万）。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申购万里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工银成长基金”）参加了万里股份（

６００８４７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

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工银成长基金投资万里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

１０

月

１４

日，工银成长基金投资并持有上述非公开发行证券的数量、成本、账面价

值及锁定期等信息如下：

数量：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总成本：

３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账面价值：

３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总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０．７８％

账面价值占基金资金净值的比例：

０．７８％

锁定期：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分公司成立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已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完成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注册号：（分）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２４６１６３

，执照编号：

Ｓ０１２２０１３００００５６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信息：

１．

营业场所：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写字楼第

２４

楼

０４

单元。

２．

经营范围：基金销售及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３．

电话：

０２０－２８０２３２２３

４．

传真：

０２０－２８０２３２２３－６０６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道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道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道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

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８３

号），核准道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

全资子公司，子公司名称为道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业务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道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取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道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７５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集团”）正筹划实施涉及

本公司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开市起停牌。

在停牌期间，经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水电集团确认，为促进公司持续发展，提高国有

股东的持股比例，水电集团拟对本公司进行部分要约收购。 截至目前，相关论证工作已

完成，水电集团已根据《国有单位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规定》向广东省国资委提

交备案材料并取得备案文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之规定，该事项尚需履行中

国证监会审核程序，《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相关材料正在准备之中。

为了避免该事项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